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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常溧环审〔2024〕22号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溧阳市南渡镇强埠新材料
工业创新区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审查意见

溧阳市南渡镇人民政府：

2023年 12月 23日，我局在溧阳市组织召开了《南渡镇强

埠新材料工业创新区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

《报告书》）审查会，有关部门代表及专家共 8人组成审查小

组（名单附后），对《报告书》进行了审查。现根据审查小组

意见及经评审修改后的《报告书》，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一、创新区规划概要

2008年 9月，常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绸缪精细化工园和

南渡新材料工业集中区（常政发〔2008〕146号），定位为化工

集中区。其中南渡化工集中区规划面积 3.5km2，分旧县区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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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区，强埠区规划面积 2.0km2，四至范围为：东至强埠北河、

南至溧高路、西至张家、北至余家。

随着全省化工行业专项整治的深入发展，2010年溧阳市主

动调整化工产业布局，在关停绸缪化工园的同时，重点发展南

渡新材料工业集中区，促进溧阳市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2011年 1月，溧阳市人民政府同意设立溧阳市南渡新材料

工业集中区（溧政复〔2011〕18号），该工业集中区分为旧县、

强埠两个片区，其中强埠片区规划面积 1.32km2，范围为东至力

强路和沈家村，南至育才路，西至强埠公墓，北至南强路。10

月，经综合多方意见，市政府调整了区域规划范围，只保留旧

县片区，取消强埠片区化工定位，明确强埠片区内的现有化工

企业不允许进行任何形式的技改扩，只能保留现有生产能力和

排污总量。

2020年 7月，常州市人民政府批复取消南渡新材料工业集

中区化工定位（常政复〔2020〕71号）。与此同时，南渡镇人

民政府规划逐步调轻调优强埠片区产业结构，谋划该区域产业

转型升级。2022年将原溧阳市南渡新材料工业集中区强埠片区

规划为南渡镇强埠新材料工业创新区，并组织编制《南渡镇强

埠新材料工业创新区开发建设规划》，规划范围：东至南北河，

南至吴家-规划横二路，西至瑞祥路，北至规划横一路，总规划

面积约 67.3公顷。规划期限：2022～2035年，近期至 2025年，

远期至 2035年。

产业定位：以发展机械、轻工等高端装备、新材料为主导，

同步控制提升现有化工企业，兼顾发展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等产

业，成为配套齐全、富有特色的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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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基础设施：园区采用“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排水体制，

废水统一纳入污水管网接入溧阳市强埠工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集中处理，雨水由雨水收集系统收集后就近排入南北河；园区

由江苏弘博热电有限公司供热；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处置。

二、对《报告书》总体审查意见

《报告书》在梳理强埠园区设立由来、开发现状、环境质

量现状调查和区域环境承载力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规划》

与相关规划的协调性，识别了《规划》实施的主要资源环境制

约因素，预测评估了《规划》实施对地表水环境、大气环境、

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开展了环境风险评价，论证了《规划》

的环境合理性，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采纳了相关建议。

《报告书》基础资料较翔实，评价内容较全面，采用的预

测和分析方法基本适当，对主要环境影响的预测分析结果基本

合理，提出的《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和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

策措施基本可行，评价结论总体可信。

三、对《规划》环境合理性、可行性的总体评价

园区不在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范围内分布有 0.618公顷零

散永久基本农田，区内及周边分布有较多敏感目标，区内可利

用土地面积较小，产业类型较多，以化工、塑料制品为主，部

分企业不能稳定达标，园区三级防控体系尚不完善，应急防控

水平有待提高，规划布局存在环境风险。《规划》实施将增加

区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风险，加大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压力。

因此，应依据《报告书》和审查意见，进一步优化《规划》，

强化各项环境保护对策、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防控体系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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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预防和减缓《规划》实施可能带来的不良环境影响。

四、对规划优化调整和实施过程中的意见

（一）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色发展、协

调发展，加强规划引导。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及省市对工

业园区规范化管理、加强取消化工定位园区管理等要求，坚持

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以生态保护和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为目标，进一步优化《规划》时序、布局、产业结构，

降低区域环境风险，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

（二）严格空间管控，优化空间布局。《规划》应依据溧

阳市、南渡镇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进一步优化

开发边界和空间布局，加强与溧阳市南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协

调衔接，区内现有永久基本农田的规划建设须以调整到位为前

提。根据开发需求逐步推进区内现有居民点搬迁，合理布局重

点项目，尽可能减少对周边居民的不利影响，园区与敏感目标

之间设置一定距离空间防护隔离带，限制引入排放异味气体、

环境风险大、污染严重的项目，确保产业布局与生态环境保护、

人居环境安全相协调。

（三）着力推动园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从改善区

域环境质量、提升环境风险防控的角度，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被列为重点化工监测点的企业严格执行《关于加强全省化

工园区化工集中区外化工生产企业规范化管理的通知》（苏化

治〔2021〕4号）要求，其他化工企业仅能实施安全、环保、节

能、信息化智能化、产品品质提升技术改造项目，积极推进搬

迁、淘汰或升级改造等工作，强化化工企业存续期间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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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工业企业退出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污染防治，实现园区产

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四）严守环境质量底线，实施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

根据国家和江苏省关于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江苏省、常

州市相关化工企业管理和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关要求，制

定园区转型升级及污染物减排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主要污

染物和特征污染物的排放量，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总量

“双管控”，确保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促进产业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五）加强源头治理，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强化企业特征

污染物排放控制、高效治理设施建设及精细化管控要求，有效

防治化工、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产业的异味污染。落实《报告

书》提出的生态环境准入要求，禁止与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不符

的项目入区。引进项目的生产工艺、设备、污染治理技术、清

洁生产水平等须达到国内或同行业先进水平。全面开展清洁生

产审核，推动“双超双有高耗能”企业依法实施强制性审核，引

导非强制企业自愿开展审核。推进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

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

（六）完善环境基础设施，提高设施运行效能。废水处理

设施应满足苏政办发〔2022〕42号、苏发改资环发〔2021〕1047

号、苏环办〔2023〕144号等相关要求，充分考虑区域废水处理

需求及时推进强埠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扩建工程。加强对园区内

产生生产废水企业的自建污水处理装置运行状况、污水回用情

况的监管，确保废水满足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严禁将高浓度

废水稀释排放。加强朗盛（溧阳）多元醇有限公司排污口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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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稳定达标排放。推进供热管网建设，严禁建设高污染燃料

设施。加强园区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一般

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应依法依规收集、贮存、处理处置。

（七）健全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提升环境应急能力。

健全环境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制度，按规定编制园区突发环境

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备案，定期开

展演练。强化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园区

三级环境防控体系建设，配备与园区风险等级相适应的环境应

急救援队伍，完善应急物资装备储备及环境应急监控、应急响

应系统建设，不断提升环境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建立突发环

境事件隐患排查长效机制，定期排查突发环境事件隐患，建立

隐患清单并督促整改到位，保障区域环境安全。

（八）建立健全环境监测监控体系。严格落实《全省省级

及以上工业区（集中区）监测监控能力建设方案》（苏环办〔2021〕

144号）、《工业园区（集中区）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实施

方案编制技术指南（试行）》（苏环办〔2022〕6号）的要求，

完善园区监测监控体系建设。指导区内企业按监测规范安装在

线监测设备，推进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单位自动监测全覆盖；暂

不具备安装在线监测设备条件的企业，应指导企业做好委托监

测，并告知企业及时上报监测数据。

（九）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适时开展环境影响跟踪评

价。《规划》修编时应重新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五、对拟入区建设项目环评的指导意见

拟入区建设项目，应结合规划环评提出的指导意见做好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落实规划环评提出的空间管控、污染物排放、



— 7 —

环境准入等要求，加强与规划环评的联动，重点开展工程分析、

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措施的可行性论证，强化环境监测和环境

保护相关措施的落实。规划环评中规划协调性分析、环境现状、

污染源调查、污染源调查等符合要求的资料可供建设项目环评

共享，项目环评相应评价内容可结合实际情况予以简化。

附件：1. 溧阳市南渡镇强埠新材料工业创新区生态环境

准入清单

2.《溧阳市南渡镇强埠新材料工业创新区开发建设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小组成员名单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2月 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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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溧阳市南渡镇强埠新材料工业创新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类别 准入清单、控制要求

优先引

入

1、符合产业定位，且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1年
修订本）》《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产业转移指导目录》等产业政

策文件中属于鼓励类和重点发展行业中的产品、工艺和技术。

2、鼓励依托龙头企业发展上下游关联度强、技术水平高、绿色安全环保的企业和项

目，进一步补链、延链、强链。

3、入园项目应是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项目，新建、改扩建项目生产工艺、

设备、污染物排放及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或行业先进水平。

禁止引

入

1、禁止引进与产业定位不相符的企业。

2、禁止新建钢铁、化工、制药、印染项目。

3、禁止建设纯电镀加工项目；禁止建设生产和使用高 VOCs 含量的溶剂型涂料、油

墨、胶黏剂等项目。

4、不得建设《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中禁止类项目，排放含氮磷等污染物的

项目（《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5、禁止引入属于《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报送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清单的通知》（苏环

便函〔2021〕903号）中规定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6、《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年版）》“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7、禁止引进其他属于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淘汰类或禁止类的建设项目和工艺。

8、禁止引入危险化学品仓储企业（不含生产转经营）和项目。

9、禁止建设排放“三致”物质、恶臭气体、属“POPS”清单物质及有放射性污染的项目

10、区内现有化工企业（不含化工重点监测点）不得新建、扩建化工生产项目。

空间布

局约束

1、严格执行《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关于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

单指南〉江苏省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关于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

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太湖流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04号）、《江苏

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修订）等文件要求相符。

2、提高环境准入门槛，引进项目应符合环境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入区企业的三废减

缓措施，设置足够的防护距离，建立健全区域风险防范体系。

3、要求入园项目产生生产废水应预处理达溧阳市强埠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接管标准要

求，确保不影响溧阳市强埠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的处理效果。

4、绿地及基本农田划为禁止开发区域；其他区域在开发建设时严格按照规划产业定

位引进企业，并按照环保要求留足必要的防护距离。

5、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仅指现有的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报废汽车拆卸）、非金

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废弃油脂综合利用），不再新引进新的废弃资源利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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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准入清单、控制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严格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根据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确保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污染物总量：

1、废气污染物：SO2 143.123t/a、NOx 101.544t/a、颗粒物37.054t/a、VOCs 62.9943t/a。
2、废水污染物：污水 39.6万 m3/a，COD 22.638t/a、氨氮 1.839t/a、总磷 0.184t/a、
总氮 3.674t/a。

环境风

险管控

禁止引入不能满足环评测算出的环境防护距离的项目；禁止引入存在重大环境风险隐

患且无法消除的项目；禁止引入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难以落实到位的项目。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2025年用水总量不得超过 42.579万 t/a，2035年用水总量不得超过 51.090万 t/a。
2、2025 年综合能耗不得超过 1.0903 万吨标煤/a；2035 年综合能耗不得超过 1.3718
万吨标煤/a。
3、2035年南渡镇强埠新材料工业创新区建设用地不得超过 67.3公顷。

4、完善集中供热管网，逐步淘汰生物质锅炉，确需使用自建锅炉的，应采用电、天

然气、低硫轻质燃料油等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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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溧阳市南渡镇强埠新材料工业创新区
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审查小组成员名单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黄夏银 正高 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吴海杰 研高 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

曾苏 教授 东南大学

梁仲燕 高工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唐茜 科长 溧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祁虹 科长 溧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钱定二 科长 溧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钱少江 窗口主任 常州市溧阳生态环境局

.

抄送：溧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溧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溧阳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溧阳市天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年 2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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